
 

 

南京依维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概况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在南京依维柯汽车

有限公司现有生产能力的的基础上，对现有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提高

生产线自动化率和柔性化水平。项目完成后，全厂产品品种和产能不变，

全厂生产规模为整车 6 万辆/年、变速箱 7.2 万台/年、发动机 7.5 万台/

年。本次技改项目对现有 5.9 万辆/年整车生产线（冲压车间、焊装车间、

涂装车间、总装车间包括检测车间）车型进行优化调整，减少客车产能

2000 辆/年，增加越野车产能 2000 辆/年，技改后全厂整车 5.9 万辆/年

产能不变（0.1 万辆/年的旅行车整车生产线不在本次技改范围中），主

要改造欧胜驾驶室地板线、机运系统，新购置高精度拧紧设备等，升级

MES 系统等。淘汰制动液真空加注机、骑马螺栓拧紧机等老旧设备。

项目总投资 20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3000 万元。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 A 推

荐模型中估算模型 AERSCREEN 计算本项目正常排放污染源的最大环

境影响，本项目 Pmax 最大值出现为涂装车间排放的 TVOCPmax 值为

7.9875%，Cmax 为 95.8505μg/m³，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

境》（HJ2.2-2018）分级判据，确定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为二级。不需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只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本

项目各废气污染物占标率较小，大气环境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2）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不新增废水产生及排放，企业现有废水排放为间接排放，地



 

 

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 B。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

水环境》（HJ/T 2.3-2018），水污染影响型三级 B 评价可不进行水环境影

响预测。 

（3）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预测结果表明：TP、石油类和总镍超标距离浓度标准参照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水标准，分别为 0.2mg/L、

0.05mg/L和0.02mg/L，根据标准值评价确定TP在地下水中污染范围为：

100 天迁移距离约 100m，365 天迁移距离约 500m，1000 天迁移距离约

1000m，10 年迁移距离约 1200m，20 年迁移距离约 2000m；石油类在

地下水中污染范围为：100 天迁移距离约 200m，365 天迁移距离约 500m，

1000 天迁移距离约 1000m，10 年迁移距离约 1500m，20 年迁移距离约

1500m；总镍在地下水中污染范围为：100 天迁移距离约 100m，365 天

迁移距离约 200m，1000 天迁移距离约 500m，10 年迁移距离约 1200m，

20 年迁移距离约 2000m。综上所述，污染物 20 年内对周围地下水影响

范围较小。 

（4）土壤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土壤主要为污染影响型，挥发性有机物预测参照附录 E 进

行。根据预测结果，污染物建成后的 20 年内，各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

在土壤中的累积远小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的筛选值标准。 

（5）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预测结果表明：企业东侧厂界、南侧厂界、西侧厂界噪声预测值可

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4类标

准，北侧厂界噪声预测值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6）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不新增固体废物的产生。企业现有固废包括一般固废、危险

废物及生活垃圾，其中废包装物、废铁屑、废铝屑、废钢丸、废金属料

等外售综合利用，除尘器粉尘由环卫清运，废滤筒委托专业单位回收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 

三、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治理措施 

本次技改项目废气污染源主要包括焊装车间废气、涂装车间废气、

总装车间废气，其中焊装车间废气主要为焊接烟尘（颗粒物）及涂胶废

气（VOCs）；涂装车间废气主要为喷漆废气（面漆喷漆废气、中涂漆喷

漆废气、流平废气）、调漆废气、烘干废气（电泳底漆烘干废气、面漆

烘干废气、中涂漆烘干废气、胶烘干废气）、涂胶废气、喷枪清洗废气

以及天然气燃烧废气等；总装车间废气主要为柴油加注废气、涂胶废气、

汽车尾气及点补废气。本次技改项目废气源强较现有项目不发生变化，

废气治理措施均依托现有。各污染物均能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要求。 

（2）废水治理措施： 

本次技改项目不改变现有生产工艺，与现有生产线进行共线生产，

产生的废水水质较技改前不发生变化，废水治理设施均依托现有。 

污水站废水预处理系统一运行稳定可靠，经处理后，出水能够满足

浦口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华水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要求。废水预

处理系统二（磷化含镍废水预处理系统+磷化废水回用深度处理系统）

运行稳定可靠，经处理后，出水能够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

水水质》（GBT 19923-2005）中工艺与产品用水的标准并符合磷化工段

水质要求。 

（3）噪声治理措施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固定源和移动源，固定源主要来源于风机、

冲压机、空压机、各种泵以及检测线发动机噪声等，移动噪声源主要是

车辆跑道测试噪声。经过隔声、基础减振、距离衰减、安装消声过滤器

等措施可确保所有厂界噪声均达到相应噪声标准要求，对周围声环境影

响较小。建议企业在运行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对试车场隔音、降噪措施的

投入及管理，确保噪声稳定达标排放。 

（4）固体废物治理措施 

本项目不新增固体废物的产生。企业现有固废包括一般固废、危险

废物及生活垃圾，其中废包装物、废铁屑、废铝屑、废钢丸、废金属料

等外售综合利用，除尘器粉尘由环卫清运，废滤筒委托专业单位回收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 

（5）土壤、地下水防治措施 

现有厂区已划分为简单防渗区、一般防渗区及重点防渗区。简单防

渗区包括能动力站房、空压站、供电房等，该部分区域地面均采用混凝

土铺设；一般防渗区包括冲焊装车间、检测车间、冲压车间等，该部分

区域地面均采用混凝土铺设，上铺设环氧地坪；重点防渗区包括涂装车

间、总装车间、发动机联合厂房、变速器联合厂房、改装厂联合厂房、

污水处理站、事故池、油罐区、固废暂存处等，其中污水处理站各废水

池均采用防渗混凝土建造，并涂刷防腐防渗层，污水处理站内地面铺设

环氧地坪，固废暂存处地面铺设混凝土并铺设环氧地坪，事故池采用防

渗混凝土建造，加油站采用混凝土建设，其他车间地面铺设混凝土并铺

设环氧地坪。本项目不改变现有厂区划分布局，实施后对区域土壤、地

下水影响较小。 

（6）环境风险防治措施 

本次技改项目在现有厂区内进行，主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措



 

 

施依托厂区现有，本项目未新增风险源，依托现有的风险防控措施及应

急预案要求是可行的。 

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符

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范及相关规划要

求；生产过程中遵循清洁生产理念，所采用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技术可

行、经济合理，能保证各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预测结果表明项

目所排放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和环境保护目标影响较小；通过采取有针

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并落实应急预案，项目的环境风险可接受。综上所

述，在落实本报告书中的各项环保措施以及各级环保主管部门管理要求

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五、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期限： 

公众可在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登陆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

公示平台查阅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如需要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或需索取补充信息的该项目公众，可与联系人联系。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本项目周边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包括周

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征求对本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非环

境保护方面的内容不在征求范围。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和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公众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

表（见网络链接），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传真、电子邮件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并请注明发表日期、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八、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百合路 8 号 

联系人：张经理 

电  话：025-69649790 

环评影响评价单位：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楠溪江东街 58 号 

电话：18061465868 

联系人：徐工 

Email：xuhao@cicdi.com 


